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专题【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张晶│２０16年 2月 2日·星期二

“互联网+食品”安全谁来监管？
政协委员：监管部门要对提供外卖的餐厅进行定期排查

奶油曲奇饼、 小米锅巴、 各种干果……近年来， 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在网购上订购食品。 虽然网购的方式， 可以
让不少人足不出户便可尝遍美食。 然而享受网购食品便捷
的背后， 也频频出现食品过期、 包装找不到生产许可证这
些让人头疼的问题。 去年10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实施， 新法被称为 “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
无疑成为百姓食品安全坚固保障。 而在刚刚结束的北京
“两会” 上， “互联网+食品” 的安全监管问题同样引起政
协委员们的关注。

网购食品还需多个心眼

年关将至， 除去到实体店采
购各种年货 ， 还有不少人为省
时、 省力改为在网上购买干果 、
水果、 海鲜等年货。 上个周末，
市民王先生就收到女儿快递来的
满满三大箱年货。 “有牛羊肉、
有水果、 有饮料， 孩子说不用我
们拉着小车到超市， 排长队再往
家驮年货， 快递又快也很实惠。”

的确， 随着 “互联网+” 经
济的迅速兴起， 网购确实给老百
姓带来了便捷。 数据显示， 2014
年， 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
达到 2.8万亿 ， 增长 48.7% 。 此
外， 2014年， 中国食品电商总交
易金额达400亿元， 网购食品在
网购市场总交易额中占约2.5%。
2010-2014年， 中国食品电商交
易额均保持逐年增长， 年均增长
率约45%。 据统计， 2014年全年
食品网购中， 我国网购食品用户
规模已经接近5000万人。

但与此同时， 不少人也开始
关注起网购食品安全的监管问
题， “网购不同于实体店， 在实
体店不仅有相关部门负责监管，
消费者也可以在购买的时候， 亲
眼看到食品的外包装、 生产日期
等 ， 对食品的信息了解的更透
明。” 市民赵先生表示， “但是
网购食品显然不具备足够的透明
性。”

不久前， 赵先生在网上订购
几袋零食准备给小孙子吃， 但是
收到货后， 让他有些失望。 “其
中， 有的零食在日期上让人不知
所措。” 赵先生介绍， 买的零食
中有几袋甚至是 2014年底生产
的。 “虽然还没有过期， 但也已
经是临期食品， 吃还是不吃， 让
人有点为难。”

纯手工自制食品、 农家自制
食品 、 健康自制食品……调查
中， 记者发现， 还有不少消费者
会在网上购买 “自制食品”。 对

此， 也有人表示， 网购自制商品
需多注意有没有生产日期、 保质
期、 卫生许可这些标识。 网购食
品还需多个心眼。

网上餐厅亟须纳入
监管范畴

网购的便捷， 让人们得到实
惠， 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的监管带
来了全新的挑战。 在2016年北京
两会上， “互联网+食品” 这一
新兴问题引起了政协委员们的关
注。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二
商集团西郊食品冷冻厂厂长唐俊
杰提出， 现在大家都非常习惯在
网上进行购物， 宅男宅女在家把
吃的喝的都解决了。 但是现在的
网络食品的交易和监管存在空缺
和漏洞， 存在未经许可就从事互
联网经营的情况， 更甚者， 还存
在网上销售一些假冒伪劣的食
品， 以及利用互联网发布一些食
品药品宣传的广告、 虚假广告的
行为。

唐俊杰介绍， 此前专门对火
爆的网络外卖现象进行了调查，
发现现在网上不少外卖没有生产
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生产时
间， 很多自称是品牌外卖， 其实
都是冒牌货。 而且由于是虚拟购
物， 消费者对商品信息不了解，
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信誉、 留言
评价进行质量判断， 但很多 “好
评记录 ” 都是商家雇人刷出来
的。

唐俊杰总结， 无证经营、 食
品安全堪忧、 运输不达标， 是目
前网络订餐存在的三大问题。 由
于外卖网站准入门槛低， 与传统
的实体餐饮企业繁复手续相比，
网上注册外卖店几乎零门槛， 证
照不全或者无证经营的餐厅比比
皆是， 给食品卫生安全带来许多
不安全的因素。

“目前国家对网上订餐还没
有具体法规， 约束力不足， 网上

外卖涉及工商 、 工信等多个部
门， 存在监管漏洞。” 唐俊杰表
示， 为了改善食品安全状况， 网
上餐厅亟须纳入监管范畴。

需修订《北京市地方
食品安全条例》

2015年10月1日 ， 史上最严
厉 《食品安全法》 正式实施。 值
得一提的是， 网购食品纳入监管
范围， 明确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
行实名登记， 明确其食品安全管
理责任 ； 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
的， 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消费
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购买食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 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
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
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 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由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赔偿后， 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
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

对此 ， 不少人表示肯定 。
“将网购食品纳入监管范围， 对
消 费 者 来 说 无 疑 是 多 一 道 有
力的保障。” 市民张涛表示， 规
定包括安全管理责任、 还有权益
被损害后的赔偿 ， 可以说很全
面。

新 《食品安全法》 的实施，
在法律义务和责任方面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 这意味着， 食品安全
相关法规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变。
而目前北京市自己 《食品安全条
例》 是2013年4月开始实施的。

唐俊杰说， 目前， 北京的首
都城市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 特别是 “互联网+” 经济的
迅速兴起， 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
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我们现行
的 《条例》 当中已经不适用于本
市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 对于新
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显得有

些滞后， 特别是与新的 《食品安
全法》 在内容上也有抵触， 已经
不能够保证本市食品安全的一些
要求。”

“现在从全国立法进程上
看， 已经有一些省区市完成了地
方立法， 还有10个省区市处于立
项论证的阶段， 所以北京市这一
块工作就显得有点滞后了。” 唐
俊杰表示， 立法可以解决目前北
京市的 《食品安全条例》 和新法
在法律义务和责任方面的不对等
性， 他认为要细化 《条例》 当中
涉及到一些食品生产加工的一些
小作坊， 还有一些食品摊贩、 小
型业态的监管， 这些条款在新的
《条例》 当中都需要设立合理的
法律责任。

唐俊杰觉得 ， 在互联网时
代， 食品安全应该如何监管等一
系列问题的解决， 需要依据新的
《食品安全法》 来尽快修订 《北
京市地方食品安全条例》。 他介
绍， 新 《食品安全法》 明确了食
药部门应该承担的一些食品安全
主要的监管职责。 然而， 北京市
现行的这些 《条例》， 仍然规定
由工商 、 质检 、 卫生进行多部
门、 分环节的监管， 和现在新的
《食品安全法》 当中由食药局来
承担食品安全主要监管责任方面
不对等。

唐俊杰认为， 修订条例可以
改善外埠进京的食用农产品的市
场准入问题， 北京市的食品农产
品供应涉及外埠约占80%， 加强
对外埠进京食用农产品的监管就
显得尤为重要。 准入标准、 准入
程序、 进口食用农产品市场的监
管等等这些具体的条款都需要在
新的条款中去体现。

关于网络食品交易的监管和
责任的问题， 他表示， 建议出台
具体实施细则， 同时企业或政府
可以将网络订餐中的问题纳入举
报奖励范围， 提高消费者、 市民
参与食品监管中的积极性， 形成
群防共治的格局。

监管部门要加强定
期排查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不少传
统行业也还是开设网上商城， 在
网购中分上一杯羹。 比如， 2009
年8月 ， 中粮集团旗下食品B2C
网站中粮我买网正式上线运营。
对此 ， 不少人也表达各自的想
法。

“其实， 一些知名大企业开
网上商城， 还有不少超市也开设
网上购物平台， 这些都是个不错
的方式 。 先不说有没有优惠活
动、 快递是不是够速度， 关键是
商品质量有一定保障， 而且对于
有关部门也容易监管。” 市民付
先生表示， 他平时常常使用一家
大型超市的网上平台购物。

“超市的实体店就很有规
模， 商品全、 而且干净、 整齐。
虽然工作的地点距离这家超市很
近， 但工作时间临时买个水什么
的， 还是不太便捷。” 付先生表
示， 去年， 这个超市开设网上购
物， 还有9折的优惠， 有专人配
送， 下单后很快能到达。

而提到如何让网购食品更安
全， 唐俊杰还提出， 监管部门要
对提供外卖的餐厅进行定期排
查。 着重审查相关经营者的营业
执照、 卫生许可证、 从业人员健
康证、 经营状况、 产品质量等，
并及时在网上公示审查情况。 以
确保开通了网上订餐的餐馆其销
售的产品符合 《食品安全法》 及
行业规定； 充分发挥消费者的监
督投诉功能， 完善餐馆退出网上
订餐的机制。 当消费者发现商家
销售的外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或引起消费者身体不适及其他伤
害的， 需及时完善畅通消费者的
投诉渠道， 由监管部门对相关经
营者进行核实调查 ， 如情况属
实， 除依法要求其予以赔偿外，
应强制其退出网上订餐平台， 责
令其停业整顿。


